
2002年国家司法考试题系列分析(32)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

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2/2021_2022_2002_E5_B9_

B4_E5_9B_BD_c36_482195.htm １５．装修公司甲在完成一项

工程后，将剩余的木地板、厨卫用具等卖给了物业管理公司

乙。但甲营业执照上的核准经营范围并无销售木地板、厨卫

用具等业务。甲乙的买卖行为法律效力如何？ Ａ．属于有效

法律行为 Ｂ．属于无效民事行为 Ｃ．属于可撤销民事行为 Ｄ

．属于效力待定民事行为 解析：本题考查民事法律行为有效

要件的知识。 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包括实质要件和形式

要件。实质要件依据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包括三项，

即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

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本题中装修公司甲在完成一项工程

后，将剩余的木地板、厨卫用具等卖给了物业管理公司乙。

甲乙的买卖行为完全符合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的有效要件，属

于有效法律行为，虽然甲营业执照上的核准经营范围并无销

售木地板、厨卫用具等业务，但是并不影响该行为的合法成

立。 答案：Ａ １６．一住店客人未付房钱即要离开旅馆去车

站，旅馆服务员见状揪住他不让走，并打报警电话。客人说

：“你不让我走还限制我自由，我要告你们旅馆，耽误了乘

火车要你们赔偿。”旅馆这样做的性质应如何认定？ Ａ．属

于侵权，系侵害人身自由权 Ｂ．属于侵权，系积极侵害债权 

Ｃ．不属于侵权，是行使抗辩权之行为 Ｄ．不属于侵权，是

自助行为 解析：本题考查民法学关于民事权利保护方法的知

识。 民事权利的保护方法分国家保护和自我保护两种。国家

保护又称公力救济，是指民事权利受到侵害时，由国家机关



通过法定程序予以保护。经常性的大量的是民事权利主体提

起的民事诉讼，请求法院予以保护。民事权利的自我保护又

称私力救济或自力救济，是指民事权利受到侵害时，民事权

利主体自己采取的必要的措施保护其权利。民事权利的自我

保护方法包括：（１）自卫行为，即当民事权利受到侵害或

有受到侵害的现实危险时，权利人采取必要的措施，以防止

损害的发生或扩大，自卫行为有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两种形

式。（２）自助行为，即民事主体为保护自己的权利，对他

人的人身自由予以拘束或对他人的财产予以扣押或毁损的行

为。通说认为需具备四个要件：一是为保护自己的权利；二

是情势紧迫来不及请求公力救济；三是采取的手段适当；四

是事后及时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 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侵

害他人的财产或者人身权利，依法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的不法

行为。侵权行为的法律特征包括：（１）侵权行为是由行为

人的自由意思决定的单方行为；（２）侵权行为是违反民法

对权利保护规范的不法行为；（３）侵权行为是侵害公民、

法人和国家的民事权利的行为。 本题中住店客人因未付房钱

即要离开，而被旅馆服务员揪住不让走，并打报警电话，这

一行为完全符合自助行为的构成要件，不构成侵权。 答案：

Ｄ １７．送奶人误将王某订的牛奶放入其邻居张某家的奶箱

中，张不明所以，取而弃之。张某行为的性质应如何认定？ 

Ａ．构成不当得利 Ｂ．构成侵权行为 Ｃ．构成无权代理 Ｄ．

并无不当 解析：本题考查民法学关于不当得利、侵权行为、

无权代理等相互区别的知识。 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或合同

上的根据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受到损失的事实。在发生不当

得利的事实时，当事人之间便发生债权债务关系，受损失的



一方有权请求对方返还所得的利益，不当得利的一方有义务

向另一方返还其不当得利。因不当得利发生的债，称为不当

得利之债。根据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

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受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

返还受损失的人。由此规定，不当得利的成立条件是：（１

）一方取得利益，即其财产增多；（２）造成他人损失，即

其财产减少；（３）受益与受损之间有因果关系；（４）须

没有合法根据，即一方取得利益没有合法的原因。不当得利

一经成立，就在当事人之间产生不当得利之债，受损失的一

方为债权人，有请求受益人返还不当得利的权利；受益人为

债务人，有返还不当得利的义务。债务人返还的不当利益，

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本题中张不明所以将牛奶

取而弃之，即张某并没有取得利益使其财产增多，不符合不

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因此可排除选项Ａ。 本题中送奶人误将

王某订的牛奶放入其邻居张某家的奶箱中，张不明所以取而

弃之的行为不属于违反民法对权利保护规范的不法行为，因

此可排除选项Ｂ。 无权代理是指没有代理权而以他人的名义

进行代理活动的民事行为，包括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

者代理权终止后的“代理”行为。本题中张某与王某之间不

存在代理关系，因此可排除选项Ｃ。 答案：Ｄ １８．甲不慎

落水，乙奋勇抢救，抢救过程中致甲面部受伤，同时乙丢失

手机一部。下列表述中哪一说法是正确的？ Ａ．乙应赔偿甲

面部受伤的损失，甲不应赔偿乙失落手机的损失 Ｂ．乙应赔

偿甲面部受伤的损失，甲应赔偿乙失落手机的损失 Ｃ．乙不

应赔偿甲面部受伤的损失，甲不应赔偿乙失落手机的损失 Ｄ

．乙不应赔偿甲面部受伤的损失，甲应赔偿乙失落手机的损



失 解析：本题考查民法学关于无因管理的知识。 无因管理是

指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进

行管理或者服务的行为。无因管理的成立要件是：（１）须

无法定或约定的义务；（２）须为他人管理事务；（３）有

为他人谋利益的意思。依据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规定，没有

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

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出的必要费用。因此

，无因管理一经成立，管理人和受益人之间即发生债的关系

，管理人有要求受益人偿付因管理而支付的必要费用的权利

，受益人有偿还该费用的义务。 本题中甲不慎落水，乙奋勇

抢救的行为，即属于无因管理行为，在抢救过程中致乙丢失

手机一部，甲作为受益人应赔偿损失并应自己承担抢救过程

中致面部受伤的后果。 答案：Ｄ １９．若原背书人在汇票上

记载有“不得转让”字样时，下列表述中哪一说法是正确的

？ Ａ．若持票人持此票据再行背书转让，该背书行为无效 Ｂ

．在特定条件下，持票人可以将此票据再行背书转让 Ｃ．若

持票人再行背书转让，原背书人对现持票人不承担保证责任 

Ｄ．此票据只能背书记载“委托收款”字样，不能背书记载

“质押”字样 解析：本题考查票据法规定的有关汇票背书转

让的知识。 背书是指在票据背面或者粘单上记载有关事项并

签章的票据行为。转让人称为背书人，受让人称为被背书人

。背书由背书人签章并记载背书日期。依据票据法第三十四

条规定，背书人在汇票上记载“不得转让”字样，其后手再

背书转让的，原背书人对后手的被背书人不承担保证责任。

此处的保证责任就是保证承兑和保证付款的义务，持票人只

得向其前手追索，也就意味着书写“不得转让”字样的背书



人免除了其后手的追索权，其债务的范围就只限于对其后手

一个人。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背书记载“委托收款”字

样的，被背书人有权代背书人行使被委托的汇票权利。但是

，被背书人不得再以背书转让汇票权利。第二款规定，汇票

可以设定质押；质押时应当以背书记载“质押”字样。被背

书人依法实现其质权时，可以行使汇票权利。 依据上述规定

，本题中选项Ａ的错误在于如果持票人持此票据再行背书转

让，该背书行为应为有效。选项Ｃ的错误在于若持票人再行

背书转让，原背书人对现持票人的被背书人不承担保证责任

，而作为前手仍应对其后手即现持票人承担保证责任。选项

Ｄ的表述与法律条文规定相反，为错误说法。 答案：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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